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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武
陵
縣
志
卷
之
十
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同

治

壬

戌

編

成

陽
　
湖
　
惲
世
臨
鑒
定

邑
　
人
　
陳
啟
邁
纂
輯

食
貨
志
第
四

積
貯

明常
德
府
慶
豐
倉
在
府
署
西
一
里
洪
武
初
建
成
化
八
年
知
府
楊

宣
增
修
後
併
預
備
倉
成
化
間
積
穀
至
十
萬
八
千
七
百
餘
石
米

二
千
八
百
三
十
餘
石
嘉
靖
中
知
府
方
仕
增
穀
四
萬
八
百
石
中

葉
以
後
歲
比
不
登
倉
儲
遂
罄
流
賊
陷
郡
城
並
倉
亦
燬
於
火
矣

武
陵
縣
預
備
倉
三
所
一
在
署
西
百
步
一
在
縣
南
八
十
里

卽

今

官

倉

地

一
在
縣
北
六
十
里

今

失

其

處

宏
治
九
年
知
縣
應
能
建
後
併
在
署

側
者
爲
慶
豐
倉
而
在
鄕
二
所
俱
廢

府

志

便
民
倉
在
縣
署
西
二
百
步
宏
治
時
建
旋
廢

府

志

義
囤
亦
宏
治
九
年
知
縣
應
能
分
建
於
各
村
者
後
每
囤
積
穀
至

五
千
餘
石
米
半
之
凶
荒
賑
貸
及
借
給
籽
種
悉
取
辦
於
是
民
賴

其
利
今
併
其
囤
廢
矣

府

志

國
朝

順
治
十
二
年
題
準
各
衙
門
自
理
贖
鍰
春
夏
積
銀
秋
冬
積
穀
悉

入
常
平
倉
備
賑
置
簿
登
報
布
政
司
彚
報
督
撫
歲
底
造
報
户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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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

　
二

如
有
假
公
潤
私
隱
匿
漏
報
者
督
撫
查
參
其
鄕
紳
富
民
樂
輸
者

地
方
官
多
方
鼓
勵
勿
勒
定
數
勿
使
胥
吏
侵
剋
及
加
耗
滋
弊

通志

康
熙
三
十
六
年
覆
準
湖
廣
三
十
五
年
分
各
官
捐
輸
穀
石
貯
各

屬
倉
厫
備
賑

通志

雍
正
二
年
覆
準
社
倉
之
法
原
以
勸
善
興
仁
地
方
官
務
須
開
誠

勸
諭
不
得
苛
派
以
滋
煩
擾
若
有
奉
公
樂
善
捐
至
十
石
以
上
給

以
花
紅
三
十
石
以
上
奬
以
匾
額
五
十
石
以
上
遞
加
奬
勵
其
有

好
善
不
倦
年
久
數
多
捐
至
三
四
百
石
者
該
督
撫
奏
給
八
品
頂

戴
每
社
設
立
正
副
社
長
擇
品
行
端
方
家
道
殷
實
者
二
人
果
能

出
納
有
法
鄕
里
推
服
令
按
年
給
奬
如
果
十
年
無
過
該
督
撫
題

請
給
以
八
品
頂
戴
徇
縱
者
卽
行
革
懲
侵
蝕
者
按
律
治
罪
其
收

息
之
多
寡
每
石
收
息
二
斗
小
歉
減
息
一
斗
大
歉
全
免
其
息
祗

收
本
穀
至
十
年
息
已
二
倍
於
本
祗
以
加
一
行
息
臨
放
時
願
借

者
先
報
社
長
州
縣
計
口
給
發
納
時
社
長
先
行
示
期
依
限
完
納

三
年
議
定
湖
南
湖
北
四
川
江
西
四
省
存
倉
穀
米
皆
在
五
萬
石

內
外
飭
各
地
方
官
添
造
倉
厫
以
備
收
貯

通志

乾
隆
二
十
年
廵
撫
陳
宏
謨
奏
準
湖
南
常
平
額
穀
厯
年
止
供
平

糶
原
不
出
借
四
鄕
農
民
專
望
借
領
社
穀
接
濟
春
耕
計
通
省
社

穀
已
積
有
四
十
三
萬
二
十
餘
石
每
州
縣
多
者
在
一
二
萬
石
以

上
其
餘
自
數
千
石
以
至
數
百
石
不
等
去
冬
因
浙
江
搬
運
過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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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

　
三

米
糧
日
漸
昂
貴
誠
恐
入
春
更
甚
一
面
委
員
分
查
積
欠
乘
其
秋

收
未
久
及
早
催
追
一
面
出
示
曉
諭
一
屆
春
耕
先
將
社
穀
儘
數

出
借
另
定
規
條
刊
刻
分
布
俾
官
紳
士
民
均
知
社
穀
之
易
於
借

還
年
年
可
以
接
濟
窵
遠
者
爲
之
分
社
令
其
就
近
借
還
隨
勸
諭

陸
續
捐
輸
湖
南
產
米
之
鄕
若
能
經
理
得
人
借
還
有
法
息
又
生

息
社
穀
不
患
不
日
加
充
裕
也

通志

嘉
慶
六
年
議
準
查
社
倉
一
項
向
係
官
爲
經
理
遇
有
應
修
之
處

定
例
於
息
穀
內
酌
量
動
支
嵗
底
造
冊
報
銷
惟
是
各
省
社
倉
出

納
穀
石
業
歸
社
長
經
理
其
息
穀
糶
變
自
應
歸
社
長
一
手
出
糶

若
修
理
社
倉
仍
由
地
方
官
勘
估
興
修
恐
不
肖
官
吏
浮
冒
開
銷

勢
所
不
免
嗣
後
各
省
社
倉
如
有
應
須
修
葺
者
卽
由
同
社
鄕
民

報
明
社
長
公
同
勘
估
修
理
在
於
息
穀
項
下
糶
變
具
結
報
官
存

案
毋
庸
官
爲
經
理
以
免
胥
役
從
中
滋
弊
如
有
社
長
辦
理
不
善

或
有
侵
蝕
之
處
許
同
社
之
人
公
同
報
官
究
辦
俟
修
竣
之
日
仍

將
用
過
工
料
銀
兩
並
糶
變
穀
石
數
目
造
冊
呈
明
地
方
官
嵗
底

造
冊
申
詳
督
撫
存
案
毋
庸
報
部
核
銷
以
歸
𥳑
便

通志

附

錄

通

志

載

原

議

社

倉

條

規

　

一

社

倉

原

備

農

民

籽

種

耕

田

之

家

無

論

佃

田

自

田

凡

無

力

者

皆

許

借

領

一

切

貿

易

及

不

耕

之

民

皆

不

準

借

衿

監

衙

役

兵

丁

之

家

有

務

農

者

仍

準

親

屬

出

名

借

給

如

係

有

力

亦

不

準

借

　

一

借

穀

應

觀

其

耕

田

及

戸

口

多

寡

或

數

斗

或

一

石

每

戸

多

者

不

過

二

石

每

戸

借

穀

必

須

本

地

有

業

者

或

三

人

四

人

公

保

有

殷

實

者

一

二

人

亦

可

作

保

殷

實

田

主

保

佃

戸

則

一

人

許

保

數

戸

傾

字

內

實

塡

保

人

姓

名

同

赴

社

長

處

認

明

方

準

借

給

將

來

負

欠
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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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比

欠

戸

欠

戸

無

著

著

落

保

人

代

還

不

許

借

穀

之

人

連

環

互

保

將

來

難

於

代

還

　

一

社

倉

斛

斗

官

須

驗

明

印

烙

每

倉

俱

有

漕

斛

官

斗

不

得

大

小

參

差

前

已

驗

明

畫

一

者

不

必

更

張

其

每

石

收

息

一

斗

以

三

升

爲

社

長

折

耗

補

倉

等

費

以

七

升

歸

倉

作

本

出

借

照

舊

例

遵

行

　

一

地

方

有

勢

棍

刁

徒

不

應

借

之

人

强

備

及

無

保

人

而

强

借

者

許

社

長

禀

官

官

卽

究

處

今

年

借

穀

未

還

者

次

年

不

許

再

借

或

今

冬

還

倉

次

春

再

借

亦

可

不

許

抽

換

借

領

釀

成

流

抵

虧

空

有

挾

制

强

借

不

遂

而

誣

陷

阻

撓

者

立

卽

審

明

枷

號

倉

前

示

衆

　

一

社

長

乃

主

持

一

社

出

入

之

人

任

勞

任

怨

利

濟

鄕

里

實

屬

義

舉

㢠

非

鄕

約

練

長

可

比

無

論

紳

衿

士

耆

官

宜

敦

請

委

任

更

當

倍

加

禮

貌

雖

係

平

民

免

其

雜

差

見

官

免

跪

平

日

逞

强

滋

事

之

人

不

可

濫

充

社

長

三

年

無

過

詳

明

上

司

另

行

分

别

給

奬

社

長

專

司

社

穀

出

大

選

充

之

後

官

給

執

照

戳

記

凡

有

禀

官

之

事

用

戳

投

衙

免

其

僕

從

往

返

凡

更

換

社

長

將

舊

照

舊

戳

條

規

繳

官

另

給

新

照

新

戳

條

規

責

成

交

代

接

受

以

杜

新

舊

牽

混

推

卸

攙

越

等

弊

其

更

換

或

一

年

或

二

年

或

三

年

或

輪

充

因

地

因

時

因

人

酌

行

不

爲

限

制

　

一

各

倉

貯

穀

過

多

則

借

穀

之

村

必

有

　

遠

不

便

者

殊

非

隨

處

接

濟

之

意

且

穀

多

人

衆

社

長

責

任

太

重

亦

難

經

理

今

酌

定

每

倉

至

多

不

過

四

五

百

石

有

應

分

倉

者

卽

於

適

中

之

地

酌

定

建

倉

並

將

某

村

應

借

新

倉

某

村

應

借

舊

倉

斟

酌

指

定

凡

某

鄕

里

士

民

所

捐

之

穀

永

供

某

鄕

里

出

借

不

得

移

於

他

處

有

虛

捐

穀

者

周

濟

鄕

里

之

意

　

一

社

穀

還

倉

以

九

月

爲

始

十

一

月

全

完

一

戸

完

訖

社

長

卽

將

原

領

給

完

一

面

於

印

簿

內

塡

一

完

字

如

有

未

完

及

完

不

足

數

者

社

長

將

完

欠

姓

名

數

目

開

單

報

官

官

卽

將

欠

戸

姓

名

開

列

山

示

倉

所

一

面

按

名

追

比

本

戶

力

不

能

完

卽

著

保

人

先

爲

代

完

仍

於

欠

戸

名

下

追

完

保

人

　

一

捐

輸

社

穀

聽

民

情

願

捐

穀

十

石

以

上

州

縣

給

以

花

紅

三

十

石

以

上

給

匾

奬

勵

五

十

石

以

上

知

府

給

匾

八

十

石

以

上

道

員

給

匾

一

百

五

十

石

以

上

藩

可

給

匾

二

百

石

以

上

撫

院

給

匾

四

百

石

以

上

者

具

詳

奏

請

議

敘

頂

戴

榮

身

如

上

年

未

足

數

次

年

捐

至

四

百

石

亦

準

接

算

請

敘

　

一

捐

穀

息

穀

積

久

漸

多

卽

於

本

鄕

里

分

社

以

便

就

近

借

還

不

許

移

貯

别

社

將

來

如

果

十

分

充

足

詳

明

可

以

免

息

再

多

則

可

變

價

爲

該

社

地

方

修

橋

建

學

各

項

義

舉

之

用

地

方

有

偏

災

賑

糶

及

一

切

公

事

均

不

許

請

動

社

穀

　

一

向

無

社

穀

今

願

捐

穀

立

社

者

凖

其

酌

定

倉

所

選

充

社

長

一

體

立

社

報

明

地

方

官

通

詳

倘

新

分

之

社

社

穀

尙

少

聽

其

儘

數

出

借

以

待

漸

次

捐

添

地

方

官

如

有

充

公

銀

米

亦

許

詳

明

作

爲

社

本

不

必

拘

定

四

五

百

石

方

行
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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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社

凡

立

社

分

社

均

將

□

穀

村

莊

一

一

别

名

以

免

爭

相

起

□

　

一

地

方

官

新

舊

交

代

止

就

各

社

長

所

報

印

簿

查

核

領

□

相

孚

取

具

社

長

甘

結

有

案

卽

可

接

收

出

結

交

代

不

可

因

一

官

交

代

逐

社

盤

量

交

代

以

後

平

時

隨

意

可

以

查

驗

不

必

分

委

佐

雜

多

差

胥

役

四

出

分

查

致

社

長

有

供

應

之

費

奔

走

之

勞

　

一

地

方

偶

有

偏

災

所

借

之

穀

秋

後

免

息

還

倉

如

本

年

不

還

次

年

仍

收

加

一

息

穀

必

須

詳

明

批

定

方

凖

免

息

不

得

擅

凖

免

息

亦

不

得

因

一

隅

偏

災

而

請

免

一

縣

之

息

常
德
府
常
平
倉
西
城
內
計
二
百
一
十
四
間
卽
明
慶
豐
倉
舊
址

原
貯
穀
五
萬
三
千
五
百
六
十
八
石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併
入
武
陵

縣
倉
改
歸
知
縣
管
理
今
廢

府

志

稿

縣
常
平
倉
縣
署
西
計
七
十
一
間
併
入
府
倉
穀
共
貯
穀
九
萬
九

千
二
百
二
十
七
石
零
久
經
侵
蝕
迄
今
無
粒
米
焉

府

志

稿

社
倉
七
所
一
在
靑
陽
閣

今

廢

爲

敬

惜

堂

基

址

一
在
撞
仙
橋
一
在
關
山
岡

一
在
猴
子
坡
一
在
迎
恩
寺
一
在
草
坪
一
在
桂
家
觜
共
貯
穀
四

千
四
百
六
十
五
石
九
斗
零
今
俱
廢

府

志

稿

案

武

陵

境

三

靣

瀕

湖

居

人

與

水

爭

利

十

歲

九

秋

道

光

辛

卯

己

酉

洪

流

襄

陵

漂

没

田

廬

以

億

萬

計

十

粟

千

錢

道

殣

相

望

當

事

者

出

粟

以

貨

復

遞

次

蠲

賑

鴻

嗸

稍

息

而

公

私

掃

地

赤

立

常

平

社

倉

均

未

能

買

補

如

額

甲

寅

兵

燹

以

後

遂

蕩

然

無

存矣
預
備
倉
育
嬰
堂
側
計
十
間
道
光
元
年
邑
人
趙
愼
畛
撫
粤
西
時

分
俸
創
建
並
糴
穀
二
千
二
百
石
存
貯
備
賑
有
碑
紀
其
事
辛
卯

大
水
當
事
設
粥
厰
以
哺
飢
民
常
平
社
倉
穀
悉
磬
而
災
猶
未
已

公
季
子
敦
詒
盡
出
所
貯
接
濟
之
事
竣
請
奬
敦
詒
得
議
叙
如
例

今
空
厫
尚
巍
然
存
焉



 

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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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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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儲
備
倉
府
治
東
計
六
十
間
咸
豐
八
年
知
府
彭
汝
琮
創
建
是
時

邑
中
値
粵
逆
蹂
躪
後
儲
蓄
一
空
瘡
痍
未
復
汝
琮
集
官
紳
倡
捐

僅
得
穀
千
餘
石
旋
受
代
去

增

論
曰
救
荒
之
政
聖
人
不
得
已
而
用
之
周
禮
遺
人
掌
委
積
鄕

里
恤
囏
阨
門
關
養
老
孤
郊
里
待
賓
客
野
鄙
待
羈
旅
縣
都
待

凶
荒
蓋
卽
後
世
常
平
社
倉
之
權
輿
也
武
陵
地
瘠
民
貧
蓋
藏

甚
鮮
豐
歲
僅
足
自
給
雨
暘
小
愆
則
穀
價
騰
涌
每
値
春
夏
之

交
上
游
漲
發
湖
水
泛
溢
嗸
鴻
待
哺
蓋
無
歲
無
之
常
平
社
倉

之
制
固
嘗
大
備
於
曩
時
然
法
立
弊
生
名
存
而
實
亡
兵
燹
後

空
厫
孑
立
緩
急
無
所
恃
識
者
憂
之
太
守
江
夏
彭
公
承
彫
敝

之
餘
慨
然
有
志
於
興
復
其
用
意
可
謂
厚
矣
惜
任
事
日
淺
恩

信
未
周
眾
謗
羣
疑
終
無
以
濟
信
而
後
勞
其
民
吾
□
於
後
之

君
子
有
厚
望
焉

釐
税

鹽
關
在
東
城
外
五
里
濱
江
每
歲
額
徵
鹽
税
銀
一
百
六
十
兩
由

知
府
徵
解
同
知
採
辦
貢
木
亦
派
役
於
此
邏
察
焉

□
平
税
銀
二
十
二
兩
一
錢
九
分
八
釐
熟
鐵
税
銀
二
十
三
兩
三

錢
三
分
五
釐
均
由
知
府
徵
解

牙
帖
税
銀
四
十
七
兩
三
錢
五
分
八
釐
牛
驢
税
銀
二
兩
一
錢
田

房
税
銀
一
十
六
兩
三
錢
一
分
均
由
知
縣
徵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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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貨
鹽
茶
釐
金
局
咸
豐
五
年
四
月
設
每
歲
約
抽
稅
銀
十
餘
萬

兩
按
月
解
省
接
濟
軍
餉
仍
酌
提
半
成
留
辦
郡
城
㕫
堵
經
費
凡

鄉
村
市
鎭
及
通
小
河
水
路
者
皆
設
分
局
大
河
上
下
游
各
設
水

□
星
羅
碁
布
商
民
遂
無
從
偸
漏
焉

東
征
局
咸
豐
十
年
設
時
湘
鄕
曾
國
藩
耕
督
兩
江
値
蘇
常
繼
陷

軍
餉
匱
乏
檄
湖
南
總
局
推
廣
釐
稅
以
濟
軍
餉
派
委
官
紳
總
司

其
事
其
抽
收
章
程
及
鄕
市
分
局
上
下
游
水
卡
一
以
原
設
釐
金

局
爲
準
數
亦
相
埒

廣
南
煙
土
釐
金
局
咸
豐
五
年
由
百
貨
鹽
茶
釐
金
局
分
設
九
年

奉
文
改
爲
洋
土
藥
稅
每
年
稅
銀
約
一
萬
餘
兩
按
季
報
解

常
關
在
河
洑
山
下
咸
豐
九
年
題
改
辰
州
木
關
於
此
派
委
道
府

大
員
監
收
术
稅
十
一
年
仍
改
歸
辰
州
以
此
爲
子
關
辰
州
而
下

各
谿
零
星
小
料
無
稅
者
始
於
此
補
抽
焉

論
曰
古
者
關
市
譏
而
不
征
釐
稅
非
右
也
然
猶
愈
於
加
賦
項

者
大
憝
潛
發
邕
桂
竊
據
吳
會
東
南
用
兵
十
有
餘
年
軍
士
宿

飽
而
民
無
飛
輓
之
勞
一
時
權
宜
之
計
似
無
有
加
於
此
者
顧

已
行
之
八
年
矣
而
狐
鼠
尙
憑
城
社
惟
冀
師
武
臣
力
藉
此
士

飽
馬
騰
之
勢
埽
陰
翳
而
淸
之
以
復
承
平
之
定
制
則
尤
山
澤

之
甿
所
樂
扶
杖
而
觀
者
也

武
陵
縣
志
卷
之
十
九
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同

治

癸

亥

鋟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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